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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更正内容

1.原招标文件第一章“投标邀请 四、提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、开标时间和地点”中（P2

页），“投标截止时间、开标时间：2025 年 5 月 9 日 09 时 30 分（北京时间）”延后至“投

标截止时间、开标时间：2025 年 5 月 12 日 09 时 30 分（北京时间）”。

2.原招标文件第四章“评标程序、评标办法和评标标准 一、评标办法 符合性审查要求”

中（P24 页），

更正为：



2

3.原招标文件第四章“评标程序、评标办法和评标标准 二、评标标准”中（P35-P36

页），

更正为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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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原招标文件第五章“采购需求 五、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要求”中（P38 页），

★（五）本项目中 LCD 电视是政府强制采购节能产品，须具有国家确定的认证机构

出具的、处于有效期之内的节能产品认证证书。

更正为：

★（五）本项目中电视是政府强制采购节能产品，须具有国家确定的认证机构出具

的、处于有效期之内的节能产品认证证书。

5.原招标文件第五章“采购需求 六、技术要求 ★（一）视频监控及闸门自控系统运行

维护 7.3 图像监视系统 7.3.1 维护范围（3）”中（P45 页），



4

更正为：

（3）新河闸 1台 32〞LCD 和 1 台 80 寸 LCD 电视进行更换。更换后的清晰度：720P 及

以上，尺寸不低于原尺寸。

6.原招标文件第七章“投标文件格式 二、商务技术文件格式 4投标分项报价表 4-2 投

标分项报价表（实质性格式）”中（P128 页）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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更正为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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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原招标文件第七章“投标文件格式 二、商务技术文件格式 8 招标文件要求提供或投

标人认为应附的其他材料 8-4 投标人认为应附的其他商务材料”中（P143 页）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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更正为：

8.其他内容不变。


